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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80          证券简称：易成新能      公告编号：2019－059 

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易成新能”）于 2019

年 6 月 17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太阳

能光伏电站项目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根据在新能源领域的战略布局，充分发

挥运营电站优势，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元收购 1家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公司 100%

股权，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拟收购河南华沐通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沐通途”）持

有的许昌华晶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许昌华晶”）100%的股权，本次

交易价格为经北京亚太联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的许昌华晶净资产价值

126.75 万元。许昌华晶为 7MW 光伏电站项目公司，电站位于许昌奥仕达自动化

设备有限公司、许昌博玛曳引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西继迅达（许昌）电梯有限公

司屋顶，共有 3个接入点。总装机容量 7MW，并网方式为全额上网发电，已于 2017

年 6 月 29 日正式并网发电。电站设计发电年限为 25 年，预计平均每年发电量

600多万度，每年收入约 500多万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关联交易，也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无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许昌华晶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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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王威 

注册资本：200万元 

成立日期：2016年 12月 6日 

住    所：许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瑞祥路中原龙湖时代 2幢 3层内围南侧东起

第 1间 

经营范围：太阳能光伏发电科技研发；太阳能光伏发电工程设计及施工；合

同能源管理；光伏发电设备销售；光伏发电及电力电量销售。 

股东情况：河南华沐通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持有许昌华晶 100%股权 

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科目 2019 年 4 月 30 日（审计数） 2018 年 12 月 31 日（审计数） 

资产总额 5,517.35 5,730.99 

负债总额 5,460.20 5,448.42 

净资产 57.15 282.57 

科目 2019 年 1-4 月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164.84 562.48 

净利润 -225.43 210.70 

2019 年 1-4 月份亏损的原因是：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根据北京亚太联华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对许昌华晶电站评估结果计提固定资产减值 242.47 万元。 

北京亚太联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许昌华晶股权价值进行了评估，详见公司

于同日挂网的评估报告。 

三、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河南华沐通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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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599127680R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左涛 

注册资本：12,500万元 

成立日期：2012年 6月 20 日 

公司住所：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众旺路 19 号 B 幢 11 层 1101

号 

经营范围：太阳能、新能源与光伏技术开发，光伏工程安装，太阳能光热综

合利用的设计及工程施工，合同能源管理，电力工程设计与施工（凭有效资质证

经营）；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法律法规规定禁止进出口的货物技术除

外）；批发零售：金刚石制品、磨料磨具、电器机械、建材、五金交电、通讯设

备、环保设备、电子产品、化工产品（易燃易爆危险品除外）、日用百货、办公

用品、农产品、矿产品（不含煤炭）；建筑劳务分包；机械设备租赁。 

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金额 持股比例 

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5,000 万元 40% 

上海曜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750 万元 30% 

河南联融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250 万元 10% 

王素梅 1,875 万元 15% 

谭锐 225 万元 1.8% 

王志强 200 万元 1.6% 

刘茂华 200 万元 1.6% 

合计 12,500 万元 100% 

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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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2019 年 4 月 30 日（未审数） 2018 年 12 月 31 日（审计数） 

资产总额 48,229.79 44,096.70 

负债总额 39,535.62 39,189.58 

净资产 8,694.17 4,907.13 

科目 2019 年 1-4 月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893.07 3,272.12 

净利润 -852.72 -1,279.98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许昌华晶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1、合同主体：转让方为河南华沐通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受让方为河南

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转让标的：许昌华晶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 

3、交易的定价依据、转让价格：交易各方同意以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

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作为本次股权转让定价依据，即转让方持有标的公司

100%的股权，评估净资产价值为 126.75万元，对应股权转让价款为 126.75万元，

受让方同意按上述股权价格受让转让方持有的标的股权。 

4、交易价款的支付时间：受让方在办理标的股权交割过户手续后 3 个工作

日内，将本次标的股权的股权转让价款 126.75 万元支付至转让方指定账户；转

让方应在收到股权转让款后向受让方出具收款凭证。 

5、股权交割：转让方应在本协议签署后，将标的项目已完成并网验收取得

地电力公司出具的合格验收报告、公司已签署的购售电合同取得并网发电开始运

营获得上网电量后，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积极配合、协助受让方

办理标的股权交割过户手续，包括变更登记等手续。 

6、利润分配及亏损承担：自交割日后，标的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和亏损由

受让方全部享有和承担。 

7、协议生效：本协议经双方（及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署且双方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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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履行完毕全部内部决策批准程序后，且标的项目将已完

成并网验收取得地电力公司出具的合格验收报告、标的公司已签署的购售电合同

取得并网发电开始运营获得上网电量后生效。 

8、违约责任：本协议签订后，除不可抗力原因以外，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

及时、不适当履行本协议项下其应履行的任何义务，或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作出

的任何陈述、声明或保证，应按照法律规定及本协议约定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本

协议另有约定的从约定）。 

9、特别约定：若本次股权转让需经标的公司所在地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或许

可同意，交易双方均应积极配合办理。 

五、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收购许昌华晶公司 100%股权符合公司战略规划，有利于实现对光伏发

电行业的快速、规模化布局，为公司带来稳定的现金流收入，根据电站设计使用

年限 25 年测算，预计现金流入 14,019.11 万元，净现金流入 9,837.72万元，投

资回收期 10.41年，能够有效提升公司资产质量。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六月十七日 


